【业务综述】“税务法律服务”系列之“股权涉税研讨会”

为助力精专税务律师培养，带动税务律师领域服务发展，聚焦税务律师核心业务，“税务法律服务”系列讲座紧扣前沿实务，包括但不限于税务稽查应对、税务争议解决、涉税刑事案件辩护、税务架构安排、投资并购专项税务筹划、破产重整涉税处理、企业税务合规管理、高净值人士税法服务等领域专题培训。
2023年6月9日下午，由第十一届市律协税务法律专业委员会主办、北京中银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承办“税务法律服务”系列之“股权涉税研讨会”专业研讨会顺利举行，本次研讨会采取线下、线上的方式。本次会议由税务委员北京中银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郑伟明律师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贺洪雷律师主讲，由郑伟明律师主持，会议吸引了对涉税业务感兴趣的律师参加，郑伟明、贺洪雷律师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本次研讨会的内容，现将研讨会内容综述如下：
一、股权转让环节的税务合规应提前安排
郑明伟律师主讲主题为《股权涉税研讨会之一:一个失败的案例》，某上市公司筹划收购合伙企业的股权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涉及到了股东个人所得税问题。虽然该上市公司在收购的过程中对每一步骤都进行了筹划公示，但还是考虑不周，存在三大错误：
1、没有代持协议、没有备案沟通，第一次转让价格低，存在被核定征收的风险；
2、有对赌，但没有预留可以用于税款返还的解除条款；
3、与当地税局没有沟通好，核定征收失败，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0%增加到35%；
案例分享完后，与会人员围绕着“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9〕59号）第五条规定”，对案例中的“上市公司收购股权如何进行筹划更合适”进行了深入探讨、各抒己见，提出了很多建议。
二、股权架构的税务筹划应根据公司的资本战略确定
贺洪雷律师的主讲主题为《股权架构涉及的税务筹划》，股权架构的基本思路是以自然人、公司、合伙企业的所得税税负差异为基础，结合实际控制人中长期的业务发展规划及资本战略，灵活设计股权架构，实现合规节税以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。
贺律师指出股权架构主要考虑三大基本要素：股东结构、股权比例、股权规则。公司的股东结构包括创始人、合伙人、高管员工、投资人、资源方，以及应当考虑的“隐形大股东”税务局，由于“隐形大股东”的存在，公司若存在违法或违规的行为，则会面临稽核、制裁等后果，因此，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应当保持合法合规地作税务统筹，不得触碰法律底线。
股权比例及股权规则主要是从实现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的角度，在股权比例及股权规则的安排方面，侧重考虑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实际控制的目的。
[bookmark: _GoBack]贺律师就股权架构进行了深入分析，从直接架构和间接架构两方面进行了涉税后果的比较。其中直接架构股权可能带来的税务后果有分红缴个税、转增缴个税、再投资受阻等；间接架构股权可能带来的税务后果有分红免税、转增免税、买股套现成本高等。两钟方式各有优劣，股权架构没有最好的，只有最适合的，不考虑资本战略的股权设计都存在缺陷，股权架构应结合公司的发展状况及实控人的资本战略确定。
在讨论环节顾问任律师正勇点睛式地指出：在股权架构方面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，只有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，定身量造合适方案，这就突出律师专业性的重要。

（与会者观点仅代表自己的观点，并不代表律协观点）

供稿：第十一届深圳律协税务委贺洪雷、郑伟明、陈华霭

附件一 会议照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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